
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息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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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发〔2016〕54号

各相关市场参与人：

　　为进一步规范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等相关业务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现就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息披露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自2016年10月15日起，新申报或已申报尚未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发行人，应当在募集说明书
中明确约定披露年度报告及中期报告（以下统称定期报告）。

　　已发行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披露定期报告的，应当根据约定和规定披露
定期报告；募集说明书中约定进行信用评级的，应当做好跟踪评级工作，并根据约定和规定披露定期报告
及跟踪评级报告。

　　二、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及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人，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并在本所挂牌转让的，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本所相关规定编制定期报告，通过本所定向
披露专区披露，同时就在其他披露场所披露定期报告的情况予以说明。

　　三、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人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和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
束之日起2个月内，分别向本所提交并披露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和本年度中期报告。披露内容应当符合本通
知附件的要求。

　　四、年度报告的财务报告应当经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中期报告的财务报
告可未经审计。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建立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在每年6月30日前披露上一年度的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受托管理事务报告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二）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三）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四）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基本情况及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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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六）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如有）；

　　（七）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八）《暂行办法》第4.9条所列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及处理结果。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按约定或规定应披露年度报告的，不适用前款第（二）项的规定。

　　六、定期报告与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均不得延期披露，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应当按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七、发行人为本所上市公司的，应当同时遵守本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八、本通知是对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可以参照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信息披露的有关要求进行披露。

　　特此通知。
 

　　附件：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定期报告披露内容
(/lawandrules/sserules/trading/bond/a/20161011/cf732f9e330e03937f23c85f8342f3bd.docx)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六年十月十一日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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